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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第 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8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會議室 

三、 主席：黃召集人維賢                            紀錄：張文哲 

四、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議題討論： 

（一）議題 1：112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收容人作業所得勞作

金分配及使用情形」補充說明。 

討論意見①：請機關人員說明作業所得勞作金分配及使用情形。 

機關回覆①：作業賸餘（收入－支出）60％為勞作金、10％為犯罪被

害人補償費用、10％為受刑人飲食補助費用，其餘 20

％充受刑人職業訓練、改善生活設施及照顧受刑人與

其家屬之補助費用，例如受刑人技能訓練、收容人新收

包、作業受傷醫療費用及受刑人天然氣費等。 

討論意見②：請機關人員說明移監時勞作金如何給付？ 

機關回覆②：移監時透過轉帳或付現方式，一次給付作業勞作金。 

決議：解除追蹤。 

（二）議題 2：有關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 112年 8月 11日法矯署

綜決字第 11202008330 號函提示聯合國曼德拉規則及其

檢視清單中文版，提請傳閱。 

決議：洽悉，請各位委員自行參閱。 

（三）議題 3：有關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112年 8月 9日司改字

第 1120000101號函檢送「111年度矯正機關外部視察主題

評論-夏季抗暑對策」、「112年度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視察

建議」及 112年 8月 17日司改字第 1120000103H號函檢

送「監所外部視察報告閱讀心得-臺北女子看守所」，提請

傳閱。 

決議：洽悉，請各位委員自行參閱。 

（四）議題 4：112年度第 3季視察臺北女子看守所「收容人自主藥物管

理實施情形」，提請審議。 

補充說明：本次會議係於機關外部會議室進行，並請機關承辦單位提

供書面簡報並安排動線，進入戒護區實地訪查。本次視察

相關照片如附件 1。 

討論意見：依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綜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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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委員三原：高血壓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藥品一次給三個月

藥量，所方可以讓收容人自主保管幾日？保存

期間？所方如何管制？收容人亂吃、一次吃很

多顆藥怎麼辦？或是隨便給他人吃怎麼辦？藥

害風險如何管制？建議藥物保管以 1至 2週為

限，以利保護收容人。 

2、王委員美娟：觀察到貴所有針對藥物自主管理有施測問卷，

值得肯定，但在統計抽樣方法上，全部藥物自

主管理的收容人有 45人，但僅施測 26人，施

測比例僅有 57.8％，更何況所方全部收容 300

多人，統計的參考價值似乎不足，建議擴大施

測對象及增加問項（半開放式填答）；而問卷題

目提到的學歷及年齡似乎是無關事項，應該與

生病的嚴重性比較有關連，至於你們餵他吃藥

或他自己吃藥，對於病情有無幫助，應該也沒

有影響；根據問卷結果，有 3 個人不滿意，有

1個人反對這項制度，但因為是無記名問卷，無

法找到這些不滿意的人，並針對這些反對個案

進行質性的深度訪談，比較可惜。 

3、王委員美娟：建議所方也要注意由職員餵藥或開放收容人自

主服藥在管理實務上所可能衍生的後遺症，例

如避免因為收容人服藥問題發生行政懲處或國

賠爭議等不必要的風險，前陣子發生的板橋幼

兒園餵藥(毒)案得引以為鑑；此外，也可針對機

關職員進行調查，瞭解這項制度在執行上所面

臨的問題。 

4、黃委員維賢：經檢視相關法規似乎沒有特別限制藥品自主管

理的對象，建議所方可階段式逐步放寬，涵蓋

行狀考核良好或即將出監所之收容人，盡量讓

收容人養成藥品自主管理的習慣。 

5、王委員美娟：剛才實地訪查時發現一位髮型很炫、有染髮的

職員，請問監所方面沒有限制服儀及髮型的規

定嗎？警察人員就已經禁止染髮。 

6、鄧委員煌發：當前臺灣強調性別主流化，聯合國也會考察監

所性別平等政策的落實情形，以女性監所為例，

是否開放由男性職員擔任戒護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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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回覆： 

1、感謝黃委員提醒有關連續處方箋的管理風險，本所將依黃委員

寶貴的建議，可考量採取如收容人就醫取得一個月的藥，在藥

物自主管理時，一次最多給一週藥量的方式，減少過度服藥或

提供其他收容人服藥的藥害風險；另有關「藥物自主管理」之

收容人藥物管理與抽查，本所均依矯正署函頒計畫內容進行

抽查，並列冊登記，如發現收容人有私自囤積藥物或濫用藥物，

或將藥物交他人服用或服用他人藥物者，依相關矯正法令辦

理違規懲罰，並取消藥物自主管理資格。 

2、感謝王委員對於問卷的寶貴建議，本次問卷題目是法務部矯正

署提供的，本所會將王委員之建議提請矯正署參考，並研議爾

後改為記名問卷並加掛題目之可行性；另因本所自 112年 3月

擴大辦理收容人藥品自主管理起，前後計有 45人次，但期間

又有不少收容人於問卷施測期間已經移監或出所，所以無法

施測，僅能針對施測時仍在本所收容的實施對象辦理，故問卷

施測數為 26人。 

3、感謝王委員的提醒，本所將督導執勤同仁落實相關規定。 

4、將依黃委員的建議，研議逐步開放藥品自主管理的對象。 

5、本所目前沒有禁止染髮的規定，亦無對此有嚴格要求，只要求

同仁把份內工作做好，落實相關勤務。 

6、本所衛生科及總務科的主管曾由男性職員擔任主管職，戒護區

內之中央臺主管及作業導師亦曾由男性職員擔任，戒護區內

要看勤務性質，只要是男性適合擔任的職務，本所均依政府推

動之性別平等政策及措施辦理。 

7、以上權責機關（單位）回覆如附件 2。 

決議：以上意見經機關人員現場說明後，各委員均能瞭解現行作

法，無特殊意見。 

（五）議題 5：擬訂 112年度第 4季視察重點，提請討論。 

決議：112年度第 4季視察主題訂為「收容人用水、舍房通風、

運動空間等生活設施供應情形等」，細項可再斟酌擇定，

由全體委員共同視察，另指定鄧委員煌發訪談收容人或相

關人員。 

（六）議題 6：擬訂 112年度第 4季視察小組會議日期，提請討論。 

決議：預訂於 112年 12月 8日（星期五）下午 2時召開。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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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2年第 3季視察相關照片 

 

視察會議討論情形 

gase8
文字方塊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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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二工場藥品自主管理辦理情形 

 

實地訪查保護室修繕情形(四樓誠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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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衛生科業務 

 

 



1 
 

112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單位）回覆 

收容人自主藥物管理實施情形 

1、黃委員三原：高血壓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藥品一次給三個月藥量，所方可以讓收容

人自主保管幾日？保存期間？所方如何管

制？收容人亂吃、一次吃很多顆藥怎麼

辦？或是隨便給他人吃怎麼辦？藥害風險

如何管制？建議藥物保管以1至2週為限，

以利保護收容人。 

1、感謝黃委員提醒有關連續處方箋的管理風

險，本所將依黃委員寶貴的建議，可考量

採取如收容人就醫取得一個月的藥，在藥

物自主管理時，一次最多給一週藥量的方

式，減少過度服藥或提供其他收容人服藥

的藥害風險；另有關「藥物自主管理」之

收容人藥物管理與抽查，本所均依矯正署

函頒計畫內容進行抽查，並列冊登記，如

發現收容人有私自囤積藥物或濫用藥物，

或將藥物交他人服用或服用他人藥物者，

依相關矯正法令辦理違規懲罰，並取消藥

物自主管理資格。 

2、王委員美娟：觀察到貴所有針對藥物自主

管理有施測問卷，值得肯定，但在統計抽

樣方法上，全部藥物自主管理的收容人有

45人，但僅施測26人，施測比例僅有57.8

％，更何況所方全部收容300多人，統計的

參考價值似乎不足，建議擴大施測對象及

增加問項（半開放式填答）；而問卷題目提

到的學歷及年齡似乎是無關事項，應該與

生病的嚴重性比較有關連，至於你們餵他

吃藥或他自己吃藥，對於病情有無幫助，

應該也沒有影響；根據問卷結果，有3個人

不滿意，有1個人反對這項制度，但因為是

無記名問卷，無法找到這些不滿意的人，

並針對這些反對個案進行質性的深度訪

談，比較可惜。 

2、感謝王委員對於問卷的寶貴建議，本次問

卷題目是法務部矯正署提供的，本所會將

王委員之建議提請矯正署參考，並研議爾

後改為記名問卷並加掛題目之可行性；另

因本所自112年3月擴大辦理收容人藥品自

主管理起，前後計有45人次，但期間又有

不少收容人於問卷施測期間已經移監或出

所，所以無法施測，僅能針對施測時仍在

本所收容的實施對象辦理，故問卷施測數

為26人。 

3、王委員美娟：建議所方也要注意由職員餵

藥或開放收容人自主服藥在管理實務上所

3、感謝王委員的提醒，本所將督導執勤同仁

落實相關規定。 

gas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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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衍生的後遺症，例如避免因為收容人

服藥問題發生行政懲處或國賠爭議等不必

要的風險，前陣子發生的板橋幼兒園餵藥

(毒)案得引以為鑑；此外，也可針對機關職

員進行調查，瞭解這項制度在執行上所面

臨的問題。 

4、經檢視相關法規似乎沒有特別限制藥品自

主管理的對象，建議所方可階段式逐步放

寬，涵蓋行狀考核良好或即將出監所之收

容人，盡量讓收容人養成藥品自主管理的

習慣。 

4、將依黃委員的建議，研議逐步開放藥品自

主管理的對象。 

5、王委員美娟：剛才實地訪查時發現一位髮

型很炫、有染髮的職員，請問監所方面沒

有限制服儀及髮型的規定嗎？警察人員就

已經禁止染髮。 

5、本所目前沒有禁止染髮的規定，亦無對此

有嚴格要求，只要求同仁把份內工作做

好，落實相關勤務。 

6、鄧委員煌發：當前臺灣強調性別主流化，

聯合國也會考察監所性別平等政策的落實

情形，以女性監所為例，是否開放由男性

職員擔任戒護區主管？ 

6、本所衛生科及總務科的主管曾由男性職員

擔任主管職，戒護區內之中央臺主管及作

業導師亦曾由男性職員擔任，戒護區內多

看勤務勤務性質，只要是男性適合擔任的

職務，本所均依政府推動之性別平等政策

及措施辦理。 

 




